行政征收（试点）裁量意见表

	项目
名称
	法律依据
	裁量类别
	裁量意见
	备注

	海域使用金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海域使用金的征收
	统一按照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计征。国家未规定的按下列标准分别征收：

1、浅海底播养殖，按每年每亩30-50元计征；部分条件优越的海域，每年每亩最高不得超过100元计征。

2、海上网箱养殖，按实际占用水面，每年每亩100-200元计征。港湾外新发展的网箱养殖，五年内免征海域使用金。
	以上两种养殖用海的审批权限均在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建议由各县（市、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定幅度范围内，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裁量意见。

	
	
	海域使用金的减免
	渔民（以捕捞或养殖为家庭生产经营主业，户籍所在地为沿海渔业村的居民）使用海域从事养殖生产的，可以按每户不高于30亩的用海面积，免缴海域使用金。
	具体免征面积由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根据海域资源实际状况统一制定，报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财政部门审定。

	
	
	
	下列项目用海，依法减免海域使用金：
⑴除避风（避难）以外的其他锚地、出入海通道等公用设施用海。
⑵列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的项目用海。
⑶遭受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经核实经济损失达正常收益60％以上的养殖用海。
	第⑴项可以设定自由裁量权，建议公用设施用海中完全公益性的部分海域使用金全免；有经营收费的部分按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第⑵项可以参照《福建省海域使用金征收配套管理办法》第九条，省政府公布的省重点项目用海海域使用金除按规定上缴中央财政外，上缴地方财政的海域使用金减征30%。

上缴国家财政部分的减免金额由国家海洋局及财政部联合审批。

第⑶项，由于养殖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就地全额缴入同级地方国库，故自由裁量权的设立建议应放在各县（市、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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